
 

山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合同书 

项 目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 担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电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 位 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 政 编 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 止 年 限：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

一、项目背景及重要性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二、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（说明技术成果的现状、集成化的内容、采用的技术

路线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三、考核指标与计划进度（说明项目实施后，达到的熟化程度和技术水平；简

述项目执行期内产量、产值、税收、利润、创汇情况；说明成果熟化后，预计

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经费来源和经费预算 

1、经费来源（单位：万元） 



 

时间 省拨经费 

地方、部门

配套 

自筹资金 贷款 其他 合计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2、经费预算（以进度和资金来源为依据，说明经费使用预算） 

时间 使用金额 使用说明 

   

   

   

3、省拨经费预算 

时间 使用金额 使用说明 

   

   

   

五、组织实施方案（说明项目实施地点与规模、参加单位与任务分工）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六、项目参加人员 

 姓 

名 

单位 年龄 性别 专业 

职务职

称 

分工 

负

责

人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主

要

参

加

人

员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七、共同条款 

签约各方共同遵守如下条款： 

第一条：项目经费要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它用。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《山东省

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若经费超支，由

乙方自筹解决，但不得因此影响项目的执行。 

第二条：乙方要严格履行合同条款，保证在项目实施结束后达到为科技成果大

面积应用和产业化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（体系）。 

第三条：乙方应如实、按时按照规定，向甲方和丙方报送年度项目实施情况，

并接受甲方、丙方的监督、检查。 



 

第四条：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、财政拨款经费下达后两个月内落实其自筹资金，

丙方有协助管理项目的职责。 

第五条：在本合同生效后，甲方有权因非商业目的（如：在政府性会议、报告、

文件、统计资料等）使用乙方项目信息。 

第六条：甲、乙、丙三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各项条款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

如发现乙方违反本合同及有关规定，甲方有权撤消或中止合同。撤消

或中止合同后，乙方应进行项目清算，并将财政拨款经费如数退还。 

第七条：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发生争议，各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

均可向有关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。仲裁是终局的，对三方均有约束力。 

第八条：本合同一式六份，甲、乙、丙方各执二份，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第九条：本合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，至项目验收后止。 

第十条：省科技厅对合同内容拥有最终解释权。 

八、合同签约各方  

甲方：山东省科技厅 

 

联系人： 

（公章） 

 

年  月   日 

乙方：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联系人： 

（单位公章） 



 

 

年  月  日 

丙方（主管部门）： 

 

联系人： 

（公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 


	山东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合同书



